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本通知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通知要求，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并于5

月30日前将论文纸质稿寄给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扬州市史可法路199号）夏

心军老师，信封请注明“实学杯征文”字样。 

仪征市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科研科 

                                           2025年3月31日 
 

 
扬教院科研[2025]2号 

 

关于开展2025年“经历：化知识成素养” 

征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体）育局教科室、市直各学校： 

坚持素养导向，发展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要义，

也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我

市积极推进“实学”课堂，关注实践式学习，关注学生的学习

经历并能积极形成课程素养，“经历”是素养生成的重要途径，

是撬动育人方式变革的重要支点，也是全市全面推进“实学”

课堂的基本路径。为汇聚智慧，激发创新，特举办 2025年“经

历：化知识成素养”为主题的“实学杯”征文活动，现将相关活

动要求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校（园）长、教师、教科研人员、教育管理人员和高校

师生参加。 



二、主题阐释 

经历是素养生成的载体。素养导向是当今教育改革的特

征之一，化知识成素养是重点。但如何生成素养？政策与理

论层面普遍认为要加强实践，强调做中学。实践的背后是经

历，其逻辑是在经历中增长见识，提升素养。具体来讲：立

足经历，借助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学生经历知识的发生过

程，经历问题的解决过程，经历学以致用的实用过程，使学

习与自身经验、生活世界联结起来，促进转化，通过经历实

现理解，通过经历实现迁移，使“死知识”变成“活知识”，使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融合生成。  

重视经历，在教育上要体现主体性、实践性、情境性、

探究性、体验性，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并重，提倡学科实践、

情境教学、实验教学，重视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性学习、

项目式学习等等。 

写作上要关注两点: 一是在过程中要体现经历，凸显通

过一定形式让学生经过某件事，获得某种体验；二是在结果

上要呈现素养生成的情况；凸显学生通过经历所获得的成

长。 

三、选题范围 

——课程建设。在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过程中，通过一

定路径与策略为学生提供经历的机会，促使学科素养落地。

在校本课程建设中，根据校情生情开发丰富学生经历的校本

课程，使学生学科素养与综合素养得到提升。  



——教学变革。通过学科实践、跨学科主题学习、单元

整体教学、情境教学、综合实践活动等，凸显用中学、做中

学、创中学，让学生经历知识生成过程、问题解决过程、学

以致用过程，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促进教学方式变革，探

索基于经历的素养课堂。 

——活动与仪式。活动与仪式是丰富学生经历、产生教

育意义的重要载体。结合统一规定或自主开发的活动与仪式

等，加强教育设计，加深学生参与，突出引领与成长。 

——评价改革。凸显经历在素养培育中的作用，在课程

评价、课堂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中，强化过程性评价

，探索表现性评价，提供可借鉴的案例与经验。 

——社会资源。为了给学生提供接触社会和实践的机会

，强调在过程中形成素养，区域或学校利用场馆资源和社会

资源开发课程，建设基地，形成典型案例和有效经验。 

——五育融合课程体系建设。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围绕学生全面发展、素养提升，区域或学校探索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五育融合的课程体系及推进

机制，不仅五育并举，而且处理好五育之间的关系，使之成

为一体化的育人体系。 

——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根据五育融合、素养培育

的要求，探索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方案，在学校课程方案研

制、校本课程建设等方面形成典型案例与有效做法。 



——课堂教学变革。探索核心素养目标的转化落实、

学科实践、单元教学、跨学科主题学习，体现学科育人价值

，形成素养导向的课堂样态，体现课堂育人、学科育人。 

——教育评价改革。围绕核心素养和五育融合，探索区

域教育质量监测、督导评估和学校教育教学评价改革，包括

作业设计、命题设计，改进结果性评价、强化综合性评价、

优化过程性评价、探索增值性评价、推进表现性评价等方面

，提供可借鉴的案例与经验。 

——学校治理变革。激发办学活力和家长、社会参与

教育的积极性，开展区域教育行政和学校内部管理的体制机

制改革，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总结有效的

治理样例，创建良好的育人生态。 

四、注意事项 

1.文体。文体不拘，可以是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叙事

性案例、经验总结等表述形式。 

2.篇幅。5000字左右为宜，未经公开发表。 

3.严禁抄袭。如发现参评文章存有学术不端情况（检测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知网查重系统），将与所在单位和地区教

育部门取得联系，作出严肃处理。 

4.本次征文只收纸质稿件，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在稿件

文章题目下统一标注单位、作者、联系手机。 

五、截稿日期  2025年5月30日。 



六、来搞统一寄至 

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扬州市史可法路199号）夏老

师收，信封请注明“实学杯征文”字样，联系电话：87629513

。 

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2025年3月11日 


